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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重庆市财政局

关于印发重庆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乡居
民社会养老保险转移衔接指导意见的通知

渝人社发〔2011〕171 号

有关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

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

点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09〕85 号）规定，市人力社保局、

市财政局制定了《重庆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社会养

老保险转移衔接指导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重庆市财政局

二 〇 一 一 年 七 月 八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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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
社会养老保险转移衔接指导意见

为做好已按《民政部关于印发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

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民办发﹝1992﹞2 号）参加了农村社

会养老保险的人员与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衔接工作，根据

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

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09〕85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

指导意见。

一、清理准备工作

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（以下简称“老农保”）的区县

（自治县）（以下简称“有关区县”），应对参加老农保人员

的基金收支、结余等基本情况逐一进行清理、核对，特别是参

保人员的“个人缴费积累总额”、“个人缴费支付总额” 、“个

人缴费余额” 以及“养老金标准”等基础信息项目应核实准确，

并填制《重庆市参加老农保人员清理核对表》（附件 1，以下

简称《清理核对表》），交参保人员本人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；

有关区县根据《清理核对表》中的有关信息，在 2011 年 9 月

30 日前形成《重庆市参加老农保人员清理核对汇总表》（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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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，以下简称《核对汇总表》），做好老农保人员参加城乡居民

社会养老保险基础数据准备工作。

二、资格认定和申报工作

有关区县基础数据清理工作完成后，应对《核对汇总表》

中的参保人员，按照当地贯彻民办发﹝1992﹞2 号文件的实施

意见规定，在 2011 年 12 月 10 日前，按照以下情形分别进行处

理：

（一）参加老农保未达到 60 周岁且未领取老农保养老待遇

人员的处理办法。

1.本人愿意将老农保个人缴费积累总额转入城乡居民社会

养老保险的，应按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规定申报参保，有关

区县应一次性将老农保个人缴费积累总额转入城乡居民社会养

老保险基金，并全额记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，

与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记入的个人账户额合并计算，达

到 60 周岁按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规定计发待遇；同时，将其

填制在《重庆市老农保中青年人员参保情况明细表》（附件 3，

以下简称《中青年明细表》），但参加老农保的缴费年限不能

计算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。

2.本人不愿意转入合并的，也可将老农保个人缴费积累总

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，并终止老农保养老保险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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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参加老农保未达到 60 周岁且已领取老农保养老待遇

人员的处理办法。

本人应按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规定申报参保，有关区县

应按照原老农保养老金标准计算其年满 60 周岁之月应领取的

养老金总额（连同个人缴费余额）一次性支付给本人。同时，

终止老农保养老保险关系。（本人不愿意一次性支付的也可按

前款规定转入居民养老保险。）

（三）参加老农保已达到 60 周岁及其以上人员的处理办

法。

1.已按月领取老农保养老金的参保人员，应按照当地贯彻

民办发﹝1992﹞2 号文件实施意见的规定，对其按月领取养老

金的资格重新进行审核认定。对于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，填制

《重庆市老农保领取待遇人员参保情况明细表》（附件 4，以

下简称《领取待遇人员明细表》）；有关区县应一次性将老农

保个人缴费积累余额转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，并全额

记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，与参加城乡居民社会

养老保险记入的个人账户额合并；从转入之月起，将老农保养

老金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合并发

放。对于不符合参保条件或丧失按月领取养老金条件的，有关

区县应一次性将老农保个人缴费积累余额退还本人，并终止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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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保养老保险关系。

2.尚未办理领取老农保养老金手续的参保人员，应由本人

提出书面申请，自愿按照本条前款规定转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

保险的，其按照当地贯彻民办发﹝1992﹞2 号文件实施意见规

定计算的老农保养老金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月领取的养

老金合并，并从转入之月起合并发放。本人自愿选择一次性退

费的，区县应将其个人缴费积累总额一次性支付本人，并终止

老农保养老保险关系。

三、审核审批工作

有关区县完成清理和资格认定工作后，填制《重庆市老农

保参保人员情况汇总审批表》（附件 5，以下简称《汇总表》），

随同《中青年人员明细表》和《领取待遇人员明细表》报当地

人力社保局、财政局审核；审核合格的，报市社会保险局审核

汇总；经市人力社保局、市财政局审批同意后，由市社会保险

局通知有关区县经办机构在 2011年 12月 20日前办理基金划转

及参保手续。

四、其它

（一）老农保人员年龄界定时间以本区县开展城乡居民社

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时间为准。2009 年试点的区县为 2009 年 8

月 31 日；2010 年试点的区县为 2010 年 9 月 30 日；2011 年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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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的区县为 2011 年 3 月 31 日。

（二）对于因各种原因造成老农保“呆坏账“的，要想方

设法予以核实，一时核实不清楚的，也要单独建账以备今后查

证。对老农保基金债权债务问题未得到妥善处理的，不得进行

划转。由于原老农保工作是从当地民政部门移交给当地人力社

保部门进行管理，有关区县人力社保部门应积极与民政部门联

系，按照本通知要求，争取民政部门的支持与配合，确保老农

保与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平稳衔接。

附件：1.重庆市参加老农保人员清理核对表

2.重庆市参加老农保人员清理核对汇总表

3.重庆市老农保中青年人员参保情况明细表

4.重庆市老农保领取待遇人员参保情况明细表

5.重庆市老农保参保人员情况汇总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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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

重庆市参加老农保人员清理核对表

姓名 性别 民族

联系电话 1 2

居民身份证

号码

户籍所在地 区县（自治县 ） 乡、镇（街道） 村（居）委会 组（社）

现居住地址 邮政编码

个人缴费信息

参保时间 年 月

个人缴费总额 其中：本金 利息

领取养老待遇信息

领取待遇时间 年 月 月领取待遇标准

已领待遇金额 个人缴费余额

是否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合并 退保

申请人签名（指模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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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社保所意见（章）：

单位负责人： 部门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区县社会保险局意见（章）：

单位负责人： 部门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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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重庆市参加老农保人员清理核对汇总表

填制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单位：人、元

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人员类别 月养老待遇
个人帐户或个人

帐户余额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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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本页小计

合计

注：人员类别按老年或中青年填制。

单位负责人： 部门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 填制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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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:

重庆市老农保中青年人员参保情况明细表

单位：元

序

号
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参加老农保时间

老农保

最后缴费时间

个人账户积累额 备注

其中：利息

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

12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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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:

重庆市老农保领取待遇人员参保情况明细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: 单位：元

序

号
姓名 身份证号码

老农保养老待遇情况 个人账户情况 备注

参加老农

保时间

领取老农保

待遇时间

老农保最后

支付时间

月老农保

养老金

个人账户

累计额
已累计支

付个人账

户额

个人账户余额

其中：

利息
其中：利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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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

其中：55 周岁—60 周岁女性人员

单位负责人： 部门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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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:

重庆市老农保参保人员参保情况汇总审批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: 单位：人、元

类型
人

数

月老农保

养老金

个人账户累计额 已累计支付

个人账户额

个人账户余额 应划转个人账户金额合计 备

注其中：利息 其中：利息 其中：利息

已领取待遇人员

其中：55 周岁—60 周岁女

性人员

中青年人员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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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县人力社保局意见：

单位负责人：

部门负责人：

经办人：

区县财政局意见：

单位负责人：

部门负责人：

经办人：

市人力社保局意见：

单位负责人：

部门负责人：

经办人：

市财政局意见：

单位负责人：

部门负责人：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注：已一次性支付 人，支付个人账户累计额或个人账户余额共 元，


